
律政司司長談高鐵「一地兩檢」事宜（只有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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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（一月二十三日）

在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後，就「一地兩檢」

事宜與傳媒的談話內容： 

  

記者：司長，想問問高鐵「一地兩檢」現時最新的法律進展如

何？如果未能做到「一地兩檢」，是否可以「兩地兩檢」先通

車？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我們的工作立場來說，我們主要處理法律問題，

大家也明白整個「一地兩檢」（牽涉）有法律問題，亦有具體

運作的問題，亦有些很技術性的問題。在我們負責的範圍內，

我們仍然與內地相關的部委磋商法律上如何處理，我們相信大

家也會同意，一方面都會同意「一地兩檢」對發揮高鐵的最高

價值是非常重要的，亦會為香港帶來很好的經濟效益，但同時

我們亦必須確保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法符合《基本法》。符合《基

本法》之餘，坦白說，除了是一個法律問題之外，亦是一個政

治問題，就是假設有不同的法律的選擇或者選項時，我們作為



政府亦要思考，或者審視哪一個法律的方法，在香港政治上，

香港人或香港社會最容易，或者最會有機會香港人最接受，不

同的因素我們都要考慮，亦要作評估。所以至今日為止，正如

我剛才所講，因為還在磋商中，所以未有進一步消息向大家公

布，但可以向大家說的是，我們完全明白香港人關注這件事，

所以當我們可以向大家公布時，我們一定會向香港社會交代，

亦會向立法會交代。因為兩個原因，現屆政府六月三十日就完

結，另外就是以前我們都講過，我們希望可以在二○一八年第

三季通車，鑑於這兩個時限，我以前都講過，時間是迫切的，

但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在現屆政府完結前，將這件事向公眾交代，

講出我們認為如何可以解決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法。若然不是的

話，第一，我們都不想將這個燙手山芋留給下一屆政府，這不

是我們想看見到的，第二，我們要令在二○一八年第三季通車

的時候可以順利推展「一地兩檢」，時間上亦是差不多。 

  

記者：即是幾個月之內就會有方案出來？你剛才說現屆政

府……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是的，是的。我覺得現屆政府六月三十日…… 



  

記者：現時尚欠甚麼呢？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我剛才跟你說，我們現階段不方便說得比較詳細，

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到。所以我們要說的時候，我希望可

以有多些時間可以一次過全面向社會交代，才會比較合適。否

則，就這樣說一兩句，這個可行，那個不可行，但不解釋為甚

麼，亦不解說背景，對於聽的人是不公平的，對解釋的人更加

不公平。 

  

記者：即是現時面上已有幾個符合法律要求的方案，在揀選

哪一個較符合政治現實可以在立法會通過？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其實由我們開始磋商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們已有

不同的法律選項，我們都會去商討。社會上提出的選項，我們

亦有研究。我們不會只思考我們自己想的東西，社會上的提議

我們不考慮，不會亦不應該這樣做。所以，時間需要比較多，

而且這種形式的「一地兩檢」，過往亦說過，確實涉及不少《基

本法》和其他法律問題。 



  

記者：本地立法或釋法？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本地立法也好，其他形式也好，正如我剛才所說，

在適當時候我們會交代。 

  

記者：如果現屆做的話，你覺得趕不趕及？以現時的政治環境

來說，你是否擔心拉布通過不了？ 

  

律政司司長：不止是「一地兩檢」，任何立法工作，我想我們

都要面對同一個政治環境，所以這個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，好

不好？今日我們就談到這裏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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